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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計畫參與者關於防止宗教歧視的通知 

組織機構名稱： 

項目名稱： 

項目工作人員的聯絡資訊：[提供姓名、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地址] 

我們必須向您提供此書面通知，聲明我們不會對您進行宗教歧視。該通知必須在您參加我

們的項目或接受我們的服務之前提供給您。 如果無法做到這一點，則必須儘早向您提供

此通知。 

由於 [組織機構名稱] 接受國土安全部（DHS）的財政援助，我們必須通知您： 

• 我們不得因您的宗教、宗教信仰（包括不信教或無宗教信仰）而歧視您。 

• 我們不得要求您參加或出席任何宗教活動（包括禮拜、宗教指導或傳教）。您參加

這些活動必須完全出於自願。 

• 我們提供的所有由國土安全部資助的項目和服務都必須在時間和空間上與任何私人

資助的宗教活動分開。 

如需投訴任何違反上述要求的行為，包括拒絕提供服務或福利，請透過以下方式聯繫國土

安全部 (DHS) 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辦公室（CRCL）。公民權利和公民自由辦公室 

(CRCL) 接受任何語言的投訴。 

門戶網站: https://engage.dhs.gov/crcl-complaint (最快和首選方法) 

電子郵件: CRCLCompliance@hq.dhs.gov  

美國郵寄地址： U.S.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Compliance Branch, Mail Stop #0190  

2707 Martin Luther King, Jr. Ave., SE  

Washington, D.C. 20528  

 

傳真: 202-401-4708  

如需更多信息，請訪問: www.dhs.gov/cr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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